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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外實習目的： 

本系針對大學部學生實施課外實習之目的，在於讓學生透過實習

機會，驗證學校所學理論，鍛鍊實做技能，增進學習成效。 

 

貳、實習基本時數及期間： 

一. 自學生大一升大二暑假(七月一日)起至畢業前止，需參加課

外實習時數滿 8週。 

二. 實習 1週以 5天計，1天以 8小時計。 

三. 學生實習時數，由各班導師統計之。 

四. 學生實習時數達規定時，給予 2學分。 

 

參、實習方式： 

一. 利用課餘時間，至各公司單位實習設計領域相關工作。 

二. 學生得利用下列方式抵免實習時數。 

1. 參與本校與廠商合作之產學合作案。 

2. 參與科技部、教育部、大同大學等補助本校執行之專案

計畫(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科技部提升產業技術及

人才培育研究計畫、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科技部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大同大學基礎研究案)。 

3. 參與本校舉辦之國外內研習營。 

4. 參與本校舉辦之設計講座。 

5. 參與本校舉辦之企業參訪。 

6. 參與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交流企劃。 

7. 參與創業自學計畫 

 

肆、辦法： 

一. 利用課餘時間實習 

1. 需利用課餘時間(寒暑假、休假日或下課後等)實習。 



2. 實習工作內容，應與設計領域相關。 

3. 學生應於實習前，填寫實習申請書及同意書，交至導師

後，始可至該公司單位實習。 

4. 學生開始實習第一天，應以明信片通知導師。(經實習單

位指導主管簽證始有效) 

5. 學生每天(或滿 8 小時)應填寫實習日記一份，就實習內

容、心得詳細書寫，送實習單位指導主管批閱。 

6. 實習單位主管請每週(或滿 40小時)考核一次，確實考核

實習學生之勤惰及實習成效。並連同學生實習日記，寄 

(送)回學校導師。 

7. 實習成績計算，以實習單位主管考核成績之 70%及學校

輔導教師考核成績之 30%，共同核計。 

8. 學校導師應安排輔導教師，於學生實習期間不定期前往

各公司單位或其它方式進行訪問及輔導學生。 

9. 實習津貼按各公司單位規定處理。 

 

二. 參與產學合作案 

1. 本校與廠商簽訂產學合作案之後，由各主持教師自行公

告，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2. 各主持教師依照各產學合作案規模大小決定各階段實習

時數，核訂各階段實習時數(以日計)，核訂結果送系辦

備查。參與產學合作案實習時數由計畫主持人認定。 

3. 學生參與產學合作案前，需填寫課外實習卡，交由各主

持教師統計人數。主持教師綜整後轉知各導師。 

4. 學生應確實達成廠商和主持教師的要求，於產學合作案

各階段進行發表。 

5. 學生應於產學案結束後，將過程進行中發表之圖面，整

理成報告(含圖檔)，交由各主持教師存檔及考核。 

6. 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之計算由主持教師考核，於產學合

作案結束後，交由各導師核計。 

7. 實習津貼按各產學合作案簽約規定處理。 

 

三. 參與專案計畫 

1. 本校各主持教師獲取專案計畫之後，由各主持教師自行

公告，鼓勵學生參與計畫進行。 



2. 各主持教師依照各專案計畫規模大小決定各階段實習時

數核訂各階段實習時數(以週計)，核訂結果送系辦備查。

參與專案計畫實習時數由計畫主持人認定。 

3. 學生參與專案計畫前，需填寫課外實習卡，交由各主持

教師統計人數，核定後轉知各導師備查。 

4. 學生應確實達成主持教師的要求，完成專案計畫之各階

段工作項目。 

5. 學生應於專案計畫結束後，將專案計畫之各階段工作項

目整理成報告，交由各主持教師考核。 

6. 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之計算由主持教師考核，於專案計

畫結束後，交由各導師核計。 

7. 實習津貼按各專案計畫規定處理。 

 

四. 參與國內外研習營 

1. 本校舉辦(公告)之國內外研習營，學生自由參加。並應

於參加前登記填寫課外實習卡，核定後交由導師備查。 

2. 各國內外研習營依時間決定抵免時間。 

3. 學生應確實達成上課教師的要求，完成研習營之各階段

項目。 

4. 學生應於研習營結束後，將成果彙集成報告，交由各主

持教師考核。 

5. 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之計算由主持教師考核，於研習營

結束後，交由各導師核計。 

 

五.  參與設計講座 

1. 本校舉辦(公告)之設計講座，學生自由參加。並應於參

加前登記填寫課外實習卡，核定後交由導師備查。 

2. 各國內外設計講座，每場以實習 2小時計算。 

3. 學生應確實達成上課教師的要求，完成設計講座之各階

段項目。 

4. 學生應於設計講座結束後，將成果彙集成報告，交由各 

主持教師核計。 

5. 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之計算由主持教師考核，於設計講 

座結束後，交由各導師考核。 

 



 

六.  參與企業參訪 

1. 本校舉辦(公告)之企業參訪，學生自由參加。並應於參

加前登記填寫課外實習卡，核定後交由導師備查。 

2. 參訪半日以實習 4小時計算；，參訪一日以實習 8小時

計算。 

3. 學生應確實達成上課教師的要求，完成企業參訪之各階

段項目 

4. 學生應於企業參訪結束後，將成果彙集成報告，交由各 

主持教師核計。 

5. 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之計算由主持教師考核，於企業參

訪結束後，交由各導師考核。 

 

七.  參與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交流企劃 

     1. 學生於暑期期間（07至 08月）參與新一代設計產學合 

        作交流企劃，經導師與專題指導教師核准後，填寫課外 

        實習卡交由導師備查。 

     2. 學生於此期間需與專題設計指導教師檢討討論，並達到 

        指導教師要求進度與規劃，且完成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 

        交流競賽第一階段報名。 

     3. 參與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交流企劃最多得以實習 2週計 

        算。 

        八.  參與創業自學計畫 

         1. 學生自行提出創業企劃書，執行創業自學計畫。 

         2. 創業自學計畫可由個人或團體參與，團體以 5人為限； 

            申請者需自行洽談一位設計學院教師擔任創業自學計畫 

            指導教師（無給職）。 

         3. 學生需於當年度 5月前提出申請，經計畫指導教師與導 

            師核准後，填寫課外實習卡交由導師備查。 

         4. 學生於此期間需與指導教師進行討論，且繳交成果報告 

            書予指導教師。 

         5. 創業自學計畫需完成其中一項成果：a.進行網路或實體 

            成果發表會；b.參與任何創業相關競賽。 

6. 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之計算由指導教師考核，於計畫執 

   行結束後，交由各導師核計。 



 

伍、其它事項： 

一. 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服裝(公司、工廠制服)、儀容及工作場所

之規律。 

二. 作息時間悉依各公司之規定。 

三. 實習期間如需請假，按各公司之規定辦理。請假期間不列入

實習時數計算。 

四. 工作應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發生，如有問題應隨時與實

習指導主管連繫。 

五. 隨時與導師或輔導教師保持聯絡。 

六. 若需要實習證明書之學生，應在實習結束前，自行向實習單

位主管洽詢並提出申請。 

七. 校外實習申請相關表單，詳如工設系網頁公告：

http://www.id.ttu.edu.tw/download.htm 

◆大同大學校外實習申請書 

◆大同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大同大學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大同大學校外實習卡-大學部 

◆校外實習考核表 

◆校外實習總成績表 

八. 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九.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id.ttu.edu.tw/download.htm

